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0年度廉你都要會－廉政教育訓練暨座談會 

提案討論會議紀錄 
壹、日期：110年 4月 7日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1樓東哲廳 

參、主席：鄒主任秘書譽名                   記錄：葉庭華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會議紀錄 

 一、提案一 

(一)案由 

民眾申請案件的審核要審查到何種程度，才能避免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 

(二)說明 

民眾遞件申請案件，若是使用不實的文件，機關承辦人有時

無法判斷，事後若被發現民眾的申請文件有造假，公務員往

往會被法院或地檢署傳訊，造成一線承辦人員不少的壓力，

因此要請教諸如民眾申請案件，甚至是一般採購的核銷案，

承辦同仁應注意哪些事項，以避免觸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

刑責。 

本府政風處陳立志科長說明 

這樣的案例在我們的公務生涯中多少都會遇到，這邊提供三

點看法作為參考。首先，有關法規要件規定須備齊的申請文

件，必須做到審核的責任。第二，檢附的證明文件，形式上

的審查是否有異狀，例如該檢附資料的內容抬頭有政府機關

的全銜，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寫成臺南市環保局，如此則

須進一步了解。最後，陳述的內容有明顯異常或數據前後不

一的情形，例如比對前後數據或照片相同但時間不同。類似

這些形式上翻閱的過程中，這些都是可以馬上警覺的。以

上，供同仁做參考。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曾經有水災補助案，區公所須量水深 50公分方能做補償，

有些民眾未達標準則請里長議員向區公所拜託。後來被民眾

檢舉到市調處，當時承辦主管表示：水是流動的，民眾申請

時看到是 50公分，我們做訪查時民眾也是如此告知，但該

時段現場未達 50公分。最後該員受檢察官不起訴處分。這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要怎麼在議員里長拜託下，保護自己。

不要無中生有，沒有淹水卻登載淹到 50公分，如果是有事



實且有彈性，則要懂得保護自己。實際上要透過刑法 213

條，是難以證明，除非有收錢，若無收錢且沒有無中生有，

是很困難。 

實務上公務員要構成這個罪很難，一般民眾要構成刑法第

214條比較簡單，例如隨便提供假的資料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換發所有權狀。地政事務所的公務員針對所有權狀的情形，

沒有實質審查，此時民眾就會構成刑法第 214條。公務員構

成 213不容易，把握一個原則不要無中生有。 

(三)主席裁示 

其實我們辦業務的話，最好就是制度化。無論辦何種業

務，例如辦理建照、工程的驗收，須檢附哪些東西等

等，目前都會朝向這個方面，須檢附哪些東西去勾選，

全部檢附齊全就通過審核，其實應該將制度建立好，就

可以避免同仁去觸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除非是故意，

一般應該是不太會。 

 二、提案二 

(一)案由 

工程施工時，逕行拆除無法得知的私設物品，有無涉犯毀損

財物罪？ 

(二)說明 

在偏遠山區的道路擋土牆或橋梁側邊常遇到民眾私設自家用

水管附掛其上，如果工程單位在進行施工前，因無法得知該

用水管由誰私設，故在未通知民眾的情形下逕為拆除，請問

這樣是否構成損毀他人財物問題? 又拆除後如果民眾希望工

程單位於完工後幫忙新設用水管附掛回原來位置，請問這樣

是否有圖利民眾之嫌疑?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這個題目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刑法第 354條，毀損罪

只處罰故意明知的情形。毀損罪沒有處罰過失，過失就是不

小心的。如同殺人罪有分故意殺人罪及過失致死，兩者刑度

上差很多，過失致死最重就是 5年。毀損罪不同，未特別規

定過失，則只處罰故意。 

第二個部分，圖利罪只處罰違背法令，法令還很嚴格，只能

是法律或命令。再者，你損壞該物品，雖然不是刑事毀損

罪，但民事上須回復原狀，應不會構成毀損罪。 

(三)主席裁示 

請同仁參照辦理。 

 



 三、提案三 

(一)案由 

在查驗違章建築時，在地主不配合時，得否逕行入內查驗？ 

(二)說明 

民眾曾有反映疑似違章建築，若經區公所查報後確有違章，

本府函文限期改善，此時要確認是否有改善，惟地主不配合

開門進屋時，得否直接進屋查驗?會有侵入住宅之嫌嗎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刑法第 306條規定的是無故侵入他人住宅，該無故為沒有法

律上理由，去查看違章建築，建築法規應有授權。同仁可以

進門為行政檢查，應當是沒有觸犯刑法的問題。 

提問：須配合警方嗎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分為實務上與理論上。實務上一定要找警察，現在一般民眾

意識高漲，大概不太把行政檢查當作一回事，應該請警察局

協助，亦可透過派出所居中協調，未必要強行進入。理論上

是不用，但是千萬不要走理論，一定要找警察幫忙，一方面

警查可以保護你，一方面地主跟屋主也會比較尊重。 

(三)主席裁示 

請同仁參照辦理。 

四、提案四 

(一)案由 

受到檢查機關以證人身分傳喚時，有何應注意事項？ 

(二)說明 

本局辦理相關工程案件之承辦人，極可能因為一般檢舉案件

遭受檢察(調查、廉政)機關以證人身分傳喚，請問以證人身

分在庭訊時有何須特別注意事項?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如果是貪污的案子，檢察官傳你的話，未必會直接用被告或

證人身分，會用關係人請你來，不會請你簽名跟唸結文。檢

察官的做法就是先把你當關係人，後來發現事態嚴重把你轉

換成被告有高度可能聲押，這是一種模式。另一種是關係人

問完，發現不是你承辦的，就會轉換成證人，轉換成證人則

問訊完就可以回來。 

再來是調查局跟警察局，沒有傳票權限，一律只能用通知

書。通知書跟傳票的差異，傳票若不來可透過警查抓你，通

知書則無。若認為你嫌疑嚴重，則可能透過檢察官發拘票。

實務上，縱使在警察局調查局說明，用證人身分也不會有偽



證罪，在檢察官法官處有結文及簽名具結，才有刑責。在警

察局或調查局，無論是被告或證人身分，都沒有具結，則說

謊也不受刑責處罰。 

作證兩個原則，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才說，自己想的認為的

不要說。第二個原則，有問再回答。作證把握這兩個原則，

陳述客觀，不要多話。 

提問：通知書有沒有一定要到場？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沒有。法官檢察官的傳票不到會透過警察拘提，但警察局跟

調查局的通知書，如果是證人的話沒有效果，如果是嫌犯的

話要向檢察官請拘票。 

這時候就要經過檢察官審核，流程較為嚴格。必須提出送達

證書及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很多律師會教當事人當天去看醫

生，則為正當理由。若以通知書通知證人，則沒有這樣的效

力。 

刑訴法第 71-1條，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由未出席，可報

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有執班檢察官會核發拘票。一般很少這

樣請拘票，除非很重大的，但若很重大就會透過檢察官指揮

親自發傳票。 

證人則無如此規定。刑訴法第 175條傳票有法官簽名及檢察

官簽名，刑訴法 178條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可拘提證人，惟有

去看醫生等正當理由，亦無法拘提，且拘票有時限，過了警

察就不能執行了。警察局與調查局若以證人身分通知你去當

證人，原則上未到似乎是沒什麼方法。若是檢察官法官的傳

票，則可以透過警察去拘提。 

(三)主席裁示 

被調去當證人其實不用怕，就照實講即可。我剛開始當公務

員也有遇過詢問，該工程不是我辦的，就照實說不是我辦

的。只要平常都按照規定，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有時候同仁被調去問，有時候下午去晚上很晚才回來，要確

實要有問再說，有時候題目會一直繞，看能不能騙出答案。

所以去就自己該說再說，多的話就不要說。有時候問題會天

馬行空，明確肯定的回答就能結束問題。 

五、提案五 

(一)案由 

公務員申領出差款項如不慎溢領，是否會被認定為詐領而涉

刑責？ 

(二)說明 



公務員出差，申領公假旅費時誤填寫雜費費用，是否會被認

定為詐領或溢領？其可能涉及的刑責為何？ 

羅瑞昌檢察官說明 

不慎就是不小心，詐欺同毀損罪一樣只處罰故意，沒有不小

心詐欺的情形。刑法 339詐欺罪處罰出於特定騙的意圖,特

定的犯罪目的，不慎則非如此，故不會誠力詐欺罪及職務上

詐領財物罪。 

(三)主席裁示 

一般有不小心溢領之情形，就是追回。不過還是要注意，有

時候開公務車出去，交通費則不得請領。加班費的部分要特

別注意，在加班的時候需要有加班的理由，不要沒有加班卻

去領加班費，就會有問題。市府這邊有針對加班費在進行控

管，請各位同仁注意一下。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 

有其他辦理業務上碰到法律或廉政上的問題要提出來嗎?若沒有

問題的話，再次以熱烈掌聲謝謝羅檢察官，謝謝! 

捌、散會(下午 4時 40分) 

 


